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文書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105年4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依據：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及本校實際作業訂定。 

二、 目的：為強化本校文書處理時效、提升公文品質與行政效率。 

三、 本辦法所稱文書，係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之全部文書（含電子公文）。 

四、 本辦法所稱文書處理，指公文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之全部流程。 

五、 本校公文作業，如收發文、擬辦、創稿、結案、歸檔作業及線上簽核等應統一於本校線

上公文系統（以下簡稱系統）中進行。 

六、 本校為加強公文管制業務，由總務處文書組負責總收發工作，以強化公文處 理之行政效

率。 

七、 收文處理： 

(一） 來文經文書人員點收、拆驗後，由總務處文書組組長辦理掃描並於系統登 錄、分

文。如係電子交換、傳真、電報或外文文電，亦同。 

(二） 文書人員收到來文拆收後，如有機密文件，由總務處文書組組長拆封，於系 統登錄並

加註機密等級後分文，登錄資料時不得顯示機密内容。 

(三） 文書組於系統分文時，統一設定流程：承辦人—單位主管—秘書—校長。由 各單位視

公文屬性及分層職責，自行增減流程。 

(四） 來文内容涉及二個單位以上者，應以來文所敘業務較多或首項業務之主辦單 位為主，

於收辦後再行會辦或協調分辦。 

(五） 承辦單位收受之文件，認為非屬本單位承辦者，應敘明理由退回分文人員改 分，改分

單位如有意見，應即簽明理由陳請校長裁定，不得再行移還，以免 輾轉延誤。 

(六） 退文改分作業視同最速件處理，原分文承辦單位不得積件延誤辦文。 

八、 公文核擬： 

(一） 承辦人員於系統中接收總務處文書組分發之公文後，依時效立即針對公文内 容進行擬

辦，於系統簽署意見後送出。 

(二) 機密文書之簽擬、陳核（判），應由業務主管或其指定之人員處理，並應儘 量減少處理

人員層級及程序。 

(三) 擬辦公文内容涉及其它單位，由承辦單位增設流程會辦單位簽擬意見。會辦 之普通文

件，受會單位應視同速件處理，速件則視同最速件處理。 



(四） 承辦公文人員將已簽辦並完成會簽之公文，送呈單位主管核閱及校長批示。 

(五） 承辦單位針對校長批示之内容，確實執行。 

(六） 流程進行至校長「判行」過後，系統會將公文自動結案歸檔。如為校長授權 秘書或主

管核示之公文，須修正系統流程，由授權人員「判行」後結案歸檔。 

九、發文處理： 

(一） 承辦人員依照主管批示的來文、手令、口頭指示，或者是因本身職責而主動 擬辦的事

項，應擬具處理辦法，提供上級主管核決。 

(二） 承辦人於系統敘擬定妥函稿後，經線上簽核流程由承辦人員之直接主管逐級 陳核。 

(三) 發文經校長判行後，由總務處文書組於公文系統編號，並將函稿轉為正式公 文。 

(四） 紙本發文一律由承辦單位取回封發。 

(五） 電子發文由總務處文書組進行線上傳遞，收文單位於次日仍無法確認者，則 改發紙本

文，並在公文正面上加蓋「已電子交換未確認」章戳。 

十、歸標： 

(一） 公文歸檔以各單位為分類標準。 

(二) 凡經總務處文書組掛有全校總收發字號之公文，一律由系統統一歸檔公文。 

十一、稽催管考： 

(一） 公文辦理期限，最速件隨到隨辦；速件不超過3日；普通件不超過6日。 

(二） 逾期未結案之公文，總務處文書組應稽催，印製本校「單位未結案公文稽催 單」，經

其單位主管核准後，交回總務處文書組備查。逾期30日以上案件， 總務處文書組列表提

報校長，責成有關單位或人員限期結案。 

(三） 各單位應配合公文稽催，追蹤逾期公文，儘速辦理結案。 

(四） 總務處文書組每月應將前一月各單位之公文處理統計列表，陳校長核閱後， 轉發各單

位，作為改善公文時效之參考依據。 

十二、調閱： 

(一） 調檔人以業務承辦人及其主管為限。因業務需要，借調非主管案件時，應送 會承辦業

務主管同意，或簽請校長核准。 

(二） 各單位因業務所需必須調檔時，應列印本校「調閱檔案申請單」，經單位主 管或校長

核准，始得調閱。 

(三） 調閱機密案件，應依本校機密文件處理程序規定，經核准權限辦理調閱。 



(四） 調檔人應對所調檔案應負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不得遺失、轉借、轉抄，或 有拆散、

污損、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增加、圈點等破壞檔案或變更檔 案内容之情事。機密

檔案除辦理該機密業務者外，應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核 准方得複製。 

十三、其他相關作業原則： 

(一）布告處理原則： 

1. 布告視其性質分別由各處、室自行發布。 

2. 各單位之布告，須經各單位主管核稿後始可發布；如情節重大，經校長核可 後，送總

務處文書組加蓋校印及校長職銜簽字章，以校長名義發布。 

(二） 通知處理原則： 

1. 通告視其性質分別由各處、室發出。 

2. 各單位之通告，須經各單位主管核稿後始可發出；如情節重大，經校長核可 後，以校

長名義發出。 

(三） 印信管理及使用原則： 

1. 印信由總務處文書組負責保管及親自監印，於不使用時，應鎖於保險櫃内， 如有遺失

或誤用情事，由監印員負完全責任。 

2. 舉凡蓋用本校印信之文件，非經校長判發者，不得蓋用印信，不辦文稿之 文件，應填

具「用印申請表」或由各單位填寫「請印表冊」核定後用印。。 

十四、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